
Y 有此一说

G 敢当头条

2017年2月14日 星期二
责编：周 阳 美编：周 阳11 热点时评

金玉良言J

H 画里话外

据报道，即将于3月1日起实施
的《浙江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
对责任人如何追偿进行了细化规定。

这是一部创新突破的地方法
规。其新颖之处在于，“对责任人如何
追偿进行了细化规定”。尽管《国家赔
偿法》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
向有“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
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等数种情形的国
家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
用，但却失之于“抽象”。

“全部”倒好理解，是多少就多
少，“部分”的规定又如何执行呢？

从该地方法规看，追偿比例根据
违法性质、损害后果以及被追偿人过
错程度等因素确定。办法提出，追偿
金额最高不超过国家公布的上一年
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国家赔偿
涉及2个以上责任人的，分别确定追
偿比例和追偿金额，合计追偿总额不
超过实际发生的国家赔偿费用。由
此明确了“追偿依据”、“追偿标准”
以及“追偿责任区分”等三项重要的
国家赔偿追偿原则。

根据“追偿依据”，具体对责任人

追偿多少，不能凭借主办机关或承办
人员的“一厢情愿”，而是必须考量

“违法性质、损害后果以及被追偿人
过错程度”等客观因素。对于冤假错
案的性质恶劣、后果严重，且责任人
出现严重过错的，便应当承担更多的
追偿比例；反之，就应当减少追偿比
例，乃至不承担责任。由此，有利于
防止职能部门的“任性操作”，甚至是

“暗箱操作”。
“追偿标准”的制定，则与国家赔

偿法计算赔偿金的规定一脉相承，其
以国家统计部门每年出台的“职工年
平均工资”作为“基准点”，“倍数”也
更加契合当地实情。同时，设置了追
偿的上限“天花板”，而不是“漫无边
界”地压责，有利于该《办法》“接地
气”，能被更好地执行到位。

再看“追偿责任区分”原则，办法
明确了对存在多个责任人情形下进
行追偿的操作原则，“分别确定”以及

“追偿总额”的规定，与《侵权责任
法》的规定相统一，也较好地体现了
法律的公平公正。如此，便从有形制
度的角度，为“部分”锁定了“边界”，

而更加“具体化”的规定，也将更加方
便在司法实践中执行。

通过地方立法，更体现了国家追
责的“严肃态度”。随着司法改革的
不断深化，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冤假错
案被平反，包括赵作海、钱仁凤、聂树
斌等蒙冤入狱的当事人或其亲属，经
过法定的国家赔偿程序，拿到了属于
自己的赔偿金。然而，在对冤假错案

“始作俑者”的问责上，还颇有一些不
尽如人意。

至少，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现
实中还鲜有国家工作人员因为之前
存在办案过错，在国家赔偿之后被

“追偿”负责的事例。而浙江省的地
方“量化”规定，则意味着任何以规定
不明为由的“打马虎眼”，势必难以

“瞒天过海”。
浙江的“破冰”之举，折射出当前

国家赔偿制度需要完善之处，也反映
出当前对法律“亡羊补牢”的急迫需
求。不妨以此为契机，借鉴浙江地方
立法经验，通过加速上位立法，对“追
偿比例”等作出明确，让司法正义体
现在每一处细节。 （据新华网）

明确国家赔偿“追偿比例”值得推广

面对留守儿童，社会总是用城市
思维去看待这些孩子。一些人看到
了孩子生活条件不好，就给他们资助
点钱再送个书包，却忽略了这些孩子
内心精神层面的诉求。

吃饱和穿暖，已经不是留守儿
童最大的需求，他们的父母也能提
供基本的物质供给。可是，这些孩
子生活的软环境却不容乐观，面对
的是衰败的农村，人们越来越现实，
村民不再是古道热肠，农村人与人
之间变得冷漠，无形之中影响到孩
子的内心深处。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留守儿童
其实是社会压力的最后承担者。父

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在外维持生计
压力很大。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很多
父母态度不好，表面上是他们教育方
式不当，实际上是把气撒在孩子身
上。爷爷奶奶既要种地又要带孩子，
生活的操劳免不了让孩子成为他们
的抱怨对象。甚至在学校中，乡村老
师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不佳，难以对孩
子教育保持着耐心。

留守儿童问题的背后，实际上也
是扶贫问题。国家提出在全面实现
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留守儿
童缺少亲情、缺少照料，从这个角度
来看他们是“绝对贫困人口”。可是，
各地的精准扶贫中，无论是扶贫还是

扶智，都还没有把留守儿童问题当作
一个突出的关注点。扶贫的考核还
是单一的“GDP主义”——只衡量收
入的增长，而没有关注农民及其子女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因此，精准扶贫
路上不妨要带上留守儿童，以切实解
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在集中连片贫困区，很多外出
务工人员都没有能力把孩子带在身
边。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上，不妨
依靠驻村干部、志愿者和社会组织
的力量，在当地建立留守儿童中心，
专注留守儿童事务，提高这些孩子
的福利水平。

当然，还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经

济上，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在家门
口就可以实现就业，解决了本地的贫
困问题也就不存在留守儿童问题。
社会上，在城市化进程中，要让城市
更包容，慢慢地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和
他们的家庭，让他们安居乐业，不再
抛家舍子来城市务工，留守问题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

从制度设计层面而言，留守儿
童福利应纳入扶贫考核体系和城
市化进程体系，这在当下看来或许
是较高的“扶贫标准”，但却是怎么
也绕不开的扶贫之路上必须解决
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

留守儿童福利应纳入
扶贫和城市化考核体系

花钱就能
摸文物？

网友@大唐在汉私信华商君
投诉：游陕西铜川药王山，本抱着
虔诚之心去摩崖造像参观，却发
现文物被摸得光溜。游客花钱买
个红带子，就能去摸文物“图个吉
利”，这容易对文物造成伤害。

（据新京报）

今天是“情人节”。对很多
单身人士来说，又到了一年一
度的“虐狗”时间。

单身汉这么多，有着相当
现实的原因。尽管中国人口出
生性别比已经连续7年下降，
但“男多女少”的现状仍十分突
出，未来将有约3000万名男性
面临着“打光棍”的窘境。原本
相对稳定的婚姻平衡市场，因
为多出数千万男性而变得拥
挤，多出的男性被挤压出去，被
迫成为光棍，从而形成了“婚姻
挤压”的现象。

近年来，中国各地的“光棍
村”时常见诸国内外媒体，到国
外“买新娘”等违法行为也频频
发生，由男女比例失调引起的
婚配问题，正在危害社会稳定，
也在危及人口生态安全。

事实上，受到损害的不仅
是男性。从上世纪80年代以
来，由于“养儿防老”“重男轻
女”等传统观念，再加上非医学
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
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女性生
育权存在被剥夺的现象，妇女
身心健康也受到了损害。

解决“光棍难题”，终究要
从根源上入手。随着全面二孩
政策的实施，中国男女人口性
别比失衡的局面有望逐渐得到
缓解。不过，围绕男女平等的
观念普及、政策帮扶仍需持续
推进。一方面，应当大力宣传
社会平等，完善法律体系，制止
就业等方面的歧视行为，保护
女性公平就业权利；另一方面，
应当解决计划生育女孩家庭的
养老保障、孩子成才成长等方
面的困难，提高女孩及女孩家
庭的发展能力。此外，也要打
击非正常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
性别的终止妊娠行为。

（据新华网）

解决“剩男危机”
要先破“重男轻女”


